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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16劲嘉01 证券代码：122332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额

不超过16亿元 （含16亿元） 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3018号文核准。 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为首期发行，基

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8� 亿元（含8亿元），债券简称“16� 劲嘉

01” ，债券代码“122332”

2016年1月29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

网下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的票

面利率为6.98%，最终发行规模为12亿元。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2月1日－2016年2月2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考2016年1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深圳市劲嘉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行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 � � � �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60号文核准，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力帆股份” ）获准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2016年

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

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6年1月29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9亿

元，最终票面利率6.26%。

特此公告。

发行人：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 � � �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16-012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972号文核准，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巨轮智能” ）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

币11.5亿元（含人民币11.5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6巨轮01，债券代码：112330。

根据《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发行公告》，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6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5.5亿元（含5.5亿

元），本期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6年1月29日结束。 实际发行规模为11.5亿元，最终票面利

率为5.49%。

特此公告。

发行人：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证券代码：00224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5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北化股份，股票代码：002246）于2015年11月23日开市时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11月23日

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11月26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公告》。 公司分别于2015年11月28日、2015年12月5日、2015年12月12日、2015年12月19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司于2015年12月23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于

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1月11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1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相关内容详见2015年11月24日、2015年11月26日、2015年11月28日、2015年12

月5日、2015年12月12日、2015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23日、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月4日、2016

年1月11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1月25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拟收购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持有上海惠广精细化工有限公司52%

股权及海外某公司持有的甲纤企业50%股权的相关工作正常有序推进。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控股股

东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环保行业资产， 同时募集部分配套资金事项的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法律等方面工作正常有序推进。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

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52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05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和比例：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江苏

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中天科技海缆有

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合资成立中天海洋，主要从事海底接驳盒等产品的

研发生产，相关产品属于填补国内空白的前沿技术，市场应用在海底观测网

领域，受国家海洋政策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影响较大，并且需要开辟新市

场。 因此可能会面临来自技术研发、政策变化、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风险，公司

需要根据国家战略和最新政策，并结合市场需求制定自身发展计划，将技术

优势充分转化为市场优势，以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6年1月29日，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 或 “公

司”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中天海缆” ）、浙江大学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浙大创投” ）及浙江大学海底观测组网接驳技术研发团队（“浙大团

队” ）的5名自然人签订《出资合同书》，各方拟共同出资成立中天海洋系统

有限公司（“中天海洋” ，暂定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

资本10000万元，其中中天科技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中天海缆

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

2、 本次投资成立中天海洋， 中天科技及子公司中天海缆出资金额合计

7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

（812539.20万元）的0.86%，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

尽职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04430.842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2月9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中天村

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导线、铁路用贯通地线、

金具、绝缘子、避雷器、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及其他光电子器件、高低压成套开

关电器设备、天线、通信设备、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光纤复

合相线、光纤复合绝缘电缆、陆用光电缆、海底光电缆、海洋管道、射频电缆、

漏泄电缆、铁路信号缆、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光伏背板、光伏接线盒、连接

器、支架、储能系统、混合动力及电动汽车电池系统、锂电池、钠硫电池、钒电

池、交流不间断电源、逆变设备、通信设备用直流远供电源设备、风机发电设

备及相关材料和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设计、安装、技术服务；铜合

金、铝合金、镁合金铸造、板、管、型材加工技术的开发；光缆、电线、电缆监测

管理系统、输电线路监测管理系统、变电站监控系统、温度测量设备、网络工

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技术服务；光伏发电系统、分布式电源、微电网的设计、

运行维护的管理服务；送变电工程设计；电力通信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输变电、配电、通信、光伏发电、分布式电源工程总承包；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通信及网络信息产品的开发；承

包与企业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并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804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9日

住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南路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复合电缆及配套连接

器，接头盒，终端设备，10KV-220KV交联电缆，绝缘架空线，控制电缆，光纤

复合架空地线（OPGW），铝合金杆，铜、铝管，铜、铝排，电工器材的生产、销

售及技术服务；从事港口货物装卸、仓储的港口经营（集装箱、危险品货物除

外）；自营和代理上述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及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浙江大学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征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10月29日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25号浙江大学科技园C楼502室

经营范围：一般投资项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4、浙江大学海底观测组网接驳技术研发团队的5名自然人

杨灿军，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201031969*******4，住址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浙大求是村*******室，现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金波，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204041971*******X，住址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紫金文苑*******室，现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李德骏，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5321011970*******6，住址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求是新村*******室，现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

陈燕虎，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4525281983*******6，住址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石虎山路*******，现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研究员。

张锋，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3422011988*******8，住址浙江省杭州市

西湖区求是新村*******室，现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博士后。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拟成立公司名称：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海底接驳盒、水下观测节点、海缆接头盒、海洋传感器、海工

器件等产品、技术和相关软件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海洋及江河湖泊等水

下信息观测及监控网络系统集成及安装、 施工， 相关水下工程技术服务、咨

询，自营和代理相关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4、出资情况

中天科技以现金出资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

中天海缆以相关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软件使用权作价2879.96万元，并

现金出资120.04万元，共计出资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

浙大创投和浙大团队的5名自然人以相关专利技术作价出资合计3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30%，其中浙大创投出资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浙大

团队的5名自然人中，杨灿军出资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金波出资45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4.5%，李德骏出资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5%，陈燕虎出

资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张锋出资3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

中天海缆承诺，其用于本次出资的专利技术、专有技术、软件使用权为其

单独、完全享有合法权利，该资产真实、产权清晰，没有任何权利负担或瑕疵，

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

浙大创投和浙大团队的5名自然人承诺， 其用于对本次出资的专利技术

在其实际缴纳该出资时为其单独、完全享有合法权利，该资产真实、产权清

晰，没有任何权利负担或瑕疵，且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

5、管理层安排

出资各方将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拟定中天海洋的

公司章程等法人治理文件，并根据相关程序决定其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等人员安排。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出资期限

（1） 浙大创投和浙大团队的5名自然人应于合同签订后360日内完成其

出资的评估程序并依法办理完成将财产权转移至中天海洋的全部手续。

（2） 中天海缆应于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其除现金以外出资的评估程

序并依法办理完成将财产权转移至中天海洋的全部手续，同时将现金出资部

分打入中天海洋账户。

（3） 中天科技应于合同签订后3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中天海洋的账户支

付全部出资。

2、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1）出资人的权利

1） 按投入中天海洋的资本额占中天海洋注册资本额的比例享有所有者

的资产权益。

2）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中天海洋新增资本时，出资人有权优

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

3）有权对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和故意或

过失损坏中天海洋利益的出资人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合

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4）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天海洋《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2）出资人的义务

1）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2）出资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中天海洋承担责任。股东在中天海洋

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

3）遵守中天海洋《公司章程》。

4）禁止从事同类业务，即合同一方或其关联方未经合同其他各方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和中天海洋存在竞争关系或可能存在竞争关系

的研发或经营活动。 否则，因此产生的任何权益、收益应归属中天海洋所有，

因违反上述约定产生任何责任或给中天海洋或合同其他各方造成任何损失

的，应承担全部责任。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6）除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外，浙大创投和浙大团队的5名自然人还应承

担以下义务：

①委派不少于2名高级技术人员常驻中天海洋， 为中天海洋的系统方案

设计、产品生产研发提供技术支撑。

②为中天海洋员工提供相关专业技术培训和指导。

③为中天海洋的营销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④协助办理中天海洋委托的其他事项。

7）除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外，中天科技和中天海缆还应承担以下义务：

①负责与政府部门联系，办理中天海洋的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②协助中天海洋进行生产组织和劳动管理。

③配合中天海洋进行产品技术研发。

④提供营销平台资源，协助中天海洋完成销售计划。

⑤协助办理中天海洋委托的其他事项。

3、违约责任

由于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

约方承担责任；如出现多方违约，根据各方实际过错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相

应的违约责任，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争议解决方式

因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均可向中天海洋注册地有管辖权之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合同生效条件

合同经出资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海底接驳盒与海底光电缆集成，突破海底观测网核心技术。

浙江大学是我国较早开展海底观测系统研究的科研单位，在海底观测网

的核心部件-海底接驳盒方面取得了技术和产品的突破， 并多次参与国家重

大科学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能力。 中天科技1999年就进入海洋装

备领域，在海底光缆、海底电缆具有较强的研发、设计、生产能力和丰富的工

程运行经验，成为亚洲最大的海底光电缆生产基地。 但水下接驳盒和海底光

缆都是独立部件，缺少任何一环都不能成为一个系统。 而一个海底观测网系

统既需要海底接驳盒等心脏部件，又需要海底光电缆等血脉器官。 浙江大学

和中天科技的技术和资本的合作，将形成岸基站、海底接驳盒和海底光电缆

的系统集成，组成一个系统强大的整体单元，形成1+1>2的显著效果。

2、海底接驳盒技术产业化，打造海底观测网系统集成商。

在国家“智能制造” 和“互联网+” 的宏观战略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海洋装备产业也需要结合互联网的优势， 进行海底大数据的有效采集、联

网采集、大数据分析，这些都需要光电信息网络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支撑，海

底观测网络系统就是利用互联网+海洋装备， 利用海底光电复合缆进行电力

能源供应和光纤通信系统传输，形成海洋系统技术和产品解决方案。 本次合

资成立中天海洋，将重点研发和生产海底接驳盒、水下观测节点、海工器件等

技术和产品，提供江、河、湖、海观测系统技术，并提供相关水下工程技术服

务，未来将打造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海底观测网系统集成商。

3、加速开辟海底观测网新市场，“互联网+海洋”赢得先机。

海底观测网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三个平台，作为一种可以长久在线实

时多数据观测的海底观测系统， 具有高度集成的军民融合系统产品特点，对

于科学研究、深海观测、国防安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海洋局印发

《全国海洋观测网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海洋综合

观测网络，初步形成海洋环境立体观测能力。 未来海洋观测网的发展前景广

阔，开发海洋蓝色国土，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已上升为世界沿海各国的国家

战略。 海底观测网技术是进行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的基础，集中体现着

国家海洋竞争力。 发展该项技术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防安全具有重

大的意义。 本次合资成立中天海洋，将加速推动海底观测网新市场的开辟，中

天科技“互联网+海洋” 最先受益。

六、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合资成立中天海洋，主要从事海底接驳盒等产品的研发生产，相关

产品属于填补国内空白的前沿技术，市场应用在海底观测网领域，受国家海

洋政策和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的影响较大，并且需要开辟新市场。 因此可能会

面临来自技术研发、政策变化、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风险，公司需要根据国家战

略和最新政策，并结合市场需求制定自身发展计划，将技术优势充分转化为

市场优势，以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9日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和及时，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

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

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高澜股份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４９９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６６７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新

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云五路

３

号

联系人：陆宏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６６６１ ６２４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６２８０ ０１３２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

大厦四楼

保荐代表人：吴卫华、徐浪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７２４８７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３６０７０３１

发行人: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顺新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３３８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９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海顺新材”，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５０１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与保荐人（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２．０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８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Ｔ＋

２

日）结束。

４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

，

３２０

，

５４７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９３

，

３１８

，

４４４．９４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９

，

４５３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３０９

，

１５５．０６

５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即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５９

，

４５３

股， 包销金额为

１

，

３０９

，

１５５．０６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４％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６０ ４１０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３

，

２０５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８９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２０５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８４％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２５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１６％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８．６５

元

／

股。

鹭燕医药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鹭燕药业”股票

１

，

２５５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

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

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８

，

４２９

，

６８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４

，

１５４

，

６３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２８

，

３０９

，

２７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１２８３０９２７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１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８４％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２０．５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８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４４９６１６７７０％

，认购倍数

为

２

，

２２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日


